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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  宇 

□ 本报通讯员 吴有双

  这是一起交通肇事致人瘫痪案，被告“缺席”

审判、被判赔15万余元但分文未赔，申请执行人十

余年间多次申请执行，辗转两家法院裁定异地执

行后，仍执行未果。

  直到申请执行人到辽宁省阜新市清河门区人

民检察院申请对此执行案件进行检察监督后，这

起“无头案”才终于有了转机，得到了强有力的执

行检察监督和司法救助“双手扶”和“两头帮”。

车祸致瘫又遇执行难

  案件起因要追溯至2007年7月10日，宋某某驾

驶一辆农用三轮车在阜新市阜蒙县与骑自行车的

赵某某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赵某某受伤住院，经鉴

定为二级伤残。2008年3月2日，阜蒙县人民法院作

出民事判决：原告赵某某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17

万余元，由被告宋某某承担80%责任判赔14万余

元，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共计15万余元。

  因肇事人宋某某拒不出庭又不赔偿，致使受害

人赵某某在2008年5月至2018年1月近10年间，多次向

阜蒙县法院申请执行，均被以“被执行人无执行能

力”为由而多次终结本次执行和重新恢复执行。

  由于迟迟拿不到执行款，赵某某无奈于2018

年7月31日向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提级或异

地交叉执行。阜新中院作出裁定，将此案交由阜新

市清河门区人民法院执行。2019年7月31日，清河

门区法院向宋某某发出《限制消费令》，并于同日

以宋某某无可供执行财产和申请执行人书面同意

为由，裁定终结此次执行。

  在这十余年间，赵某某历经反复申请执行又

到异地执行，始终未获得分文赔偿。而因为这一场

车祸，原本殷实幸福的赵家每况愈下。家里的主要

劳动力赵某某截瘫卧床，其妻子脑血栓不能自理，

老岳母腿部血栓又严重摔伤需拄双拐，已经被选

中要上体校的14岁儿子被迫辍学，全家不仅欠下

巨债且住房摇摇欲坠急需修缮。

“双手扶”帮助化解困境

  2020年7月30日，走投无路的赵某某委托儿子到

清河门区检察院申请对法院执行活动进行监督。

  清河门区检察院受理此案后，办案检察官深入

两家法院调取审判和执行卷宗，并前往赵某某家中

详细了解案情。经清河门区检察院审查发现，宋某

某既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赔偿义务，也未报

告个人财产信息，法院应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且经查询得知其财产信息中银行账号中有可供执行财产，符合应当继续

执行条件，遂于当年8月12日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清河门区法院对此案恢

复执行。法院采纳检察建议并采取积极执行措施，终于对宋某某银行卡内一

笔2457元存款给予执行。

  值得一提的是，检察官在办案中了解到，赵某某因案致贫，又是建档

立卡贫困户，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于是主动帮其办理了司法救助申请，很

快为赵某某申请到了5万元司法救助金并发放到位，同时，清河门区检察

院还将赵某某一家作为长期帮扶和救助对象进行全方位扶持。

  赵某某一家历经十余年“马拉松”式的申请执行，经检察机关跟踪监

督并深入调查和司法救助的双管齐下，深陷困境的一家人终于重新燃起

生活的希望。

再监督民刑有效衔接

  2021年2月22日，赵某某儿子再次向清河门区检察院递交监督执行申

请书，提供了“据说宋某某一直养大车，有可供执行财产”的线索，请求检

察院继续监督此案执行。办案检察官决定亲自调查被执行人现状。2021年

2月26日，正值正月十五元宵佳节，办案检察官驱车前往被执行人居住地

锦州北镇市正安村。

  在属地派出所调查宋某某家庭现状及居住信息时，办案检察官发现

宋某某虽婚姻状态为离婚，但出行登记信息中却一直有与前妻董某共同

居住的信息。同时，通过宋某某驾驶证信息发现其多次处理3辆运营机动

车的违章信息，其中有2辆机动车在宋某某前妻父亲董某某名下，但根据

了解，董某某一直在家务农，从未“养过大车”。

  虽然宋某某父亲说儿子多年在山东、天津等地打工，并和董某已离婚

多年，两人已无联系，当办案检察官来到宋某某家中，却发现其家门口鞋

架上的几个快递收件人是董某。

  办案检察官查阅宋某某离婚卷宗发现，宋某某与前妻董某于2007年

10月结婚、2013年8月离婚，2017年9月复婚、2020年9月离婚的异常信息，认

为其涉嫌借离婚隐匿财产。

  正当检察官调查之时，宋某某听到风声，主动来到清河门区法院要求进

行执行和解，称自己一直在外地打工，现已筹集到10万元拟就此和解结案。

  赵某某一家接到清河门区法院电话称宋某某“要给钱”，迫于多年未

得到赔偿的万般无奈和生活压力，在不知原委的情况下于2021年3月24日

同意和解，拿到了部分执行款10万元。

  然而，赵某某事后却发现宋某某是想用10万元抵消其应给的20万元

赔偿，遂再次递交执行监督申请书，请求清河门区检察院继续监督法院把

剩余执行款执行到位，并对宋某某和董某是否涉嫌转移隐匿财产、拒不执

行法院判决等犯罪行为进行监督查处。

  案件受理后，清河门区检察院向清河门区法院再次发送《检察建议

书》，建议对此案继续采取执行措施。同时将宋某某涉嫌隐匿、转移财产的

“拒执”行为和虚假诉讼等线索移送清河门区公安分局立案查处，使民事

检察监督与刑事检察监督有效衔接。

  2022年3月20日，赵某某再向清河门区法院申请恢复执行，但法院以

“和解结案”为由不予受理，赵某某便向清河门区检察院提交了撤销和解

协议支持起诉申请书。清河门区检察院根据宋某某的出行信息、银行卡存

款流水等证据，证实其具有实际赔偿履行能力的事实，向清河门区法院提

起了支持撤销和解协议起诉书，同时建议法院将宋某某拒不执行民事判

决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办理中。

□ 本报记者   姜东良

□ 本报见习记者 李 娜

□ 本报通讯员  国 静

  他对破案有极致的细心和耐心，有幕后“暗

战”的智慧，也有奔赴一线抓捕的勇敢：2016年以

来，为3000余起案件侦破提供数据研判支撑，并抓

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000余人。

  他就是山东省寿光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

员、新型犯罪研究作战中心主任徐勇亮。今年44

岁的他，坚守刑侦一线20年，先后荣立三等功6

次、二等功1次，今年5月，被表彰为“全国优秀人

民警察”。

绝不让犯罪分子逃脱

  2021年12月，一辆油罐车在寿光境内发生侧

翻。看似一起平常的交通事故，徐勇亮却在监控视

频细节中发现了端倪：驾驶员驾车时故意遮挡面

部、戴口罩，车辆侧翻后逃匿。

  “这极可能是盗窃原油车辆，犯罪嫌疑人反侦

查能力强，不断变换盗窃原油车辆，背后或有一个

作案团伙。”徐勇亮有了预判后，开始了大数据分

析研判。经过10天不眠不休的侦查、追踪，确定了

犯罪嫌疑人及其团伙活动范围，并组织警力进行

布控。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徐勇亮带领战友们在零

下五六摄氏度的寒夜，长时间在室外进行蹲守。连

续多天的坚持让徐勇亮和战友们的手上、耳朵上

都起了冻疮。最终，这一涉嫌盗窃输油管线原油的

犯罪团伙共18名犯罪嫌疑人被一举抓获。

  “只要发现犯罪分子，绝不能让其逃脱。”这是

入警第一天，徐勇亮给自己立下的规矩。从警20年

来，徐勇亮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以实际行动践行

着从警誓言。

  在一次雨夜抓捕中，涉嫌盗窃货车、电动车电

瓶的犯罪嫌疑人拒捕，撞开了警方拦截车辆后快

速逃窜。徐勇亮驾车紧追不舍，为快速超越嫌疑人

驾驶车辆，他冒险驾车从侧面超车拦截，但被嫌疑

人驾车冲撞后侧翻到路边，从车里爬出来后，他不

顾伤痛继续驾乘其他车辆追捕，最终将犯罪嫌疑

人成功抓获。

幕后现场都是“主心骨”

  2016年，寿光市公安局立足实战化要求，强化

“多手段应用、全方位覆盖”作战机制，成立由徐勇

亮担任负责人的合成作战中心，为各类案件侦办

提供关键支撑。随着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

持续高发，寿光市公安局2020年将合成作战中心

正式转型为新型犯罪研究作战中心，由徐勇亮负

责，突出以专业队伍打击专业犯罪。徐勇亮一方面

加强数据分析为破案提供数据支撑，另一方面在

一些重大案件中还直接参与抓捕，成为幕后侦查

和现场抓捕的“主心骨”。

  2019年4月3日，寿光市公安局连续接到群众

报警，称在网上刷单被骗。徐勇亮立即与战友展

开分析研判，发现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同一个团

伙。这个团伙极为狡猾，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

网络服务器都在境外，手机号是虚拟号码，收款

时用的也是他人的银行卡，案件侦破工作一度

陷入僵局。

  徐勇亮转变思路，从诈骗资金流向入手仔细

分析，终于在湖北找到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藏身之

地，当场抓获3名犯罪嫌疑人。经过审讯，徐勇亮

发现3名犯罪嫌疑人身后是一个组织严密、分工

明确、等级繁杂的犯罪团伙。为了将这个诈骗团

伙一网打尽，徐勇亮将已经删除的数据信息一点

一点恢复、提取、分析，用了3个月的时间从10多

万条杂乱无章的电子数据中梳理出了114名犯罪

嫌疑人的身份和行动轨迹。

  根据徐勇亮提供的信息和数据，寿光市公安

局成立了专案组，抽调200多名精干力量，准备奔

赴各地集中收网。出发前，徐勇亮把已经梳理过

无数次的线索又梳理了一遍，同时他决定要和战

友们一起去抓捕团伙核心成员。抓捕中，几名犯

罪嫌疑人突然集体失踪，确定好的区域没有找到

有效的线索。徐勇亮带领战友经过几天的排查和

坚守，成功锁定一名团伙成员的行踪，并顺线追

击，将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再狡猾的狐狸总会露出尾巴，循线深挖就能

揪出隐藏的‘狐狸尾巴’。”徐勇亮说。

大案小案两手都要抓

  既要破大案，也要破小案。对于群众被盗一盆

花、被偷一辆自行车这样的小案，徐勇亮也全力以

赴快侦快破，为群众追赃挽损。“群众的小事就是

我们的大事，能不能办好群众关心的小事关系到

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徐勇亮是这么说的，也是这

么做的。

  2021年5月，寿光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称

放在门头房内的两箱名贵白酒被盗。接警民警通

过视频侦查，发现当天早上6时，一名面包车司机

通过撬锁偷走了白酒，但由于面包车车牌做了遮

挡，民警无法确定嫌疑人身份。

  徐勇亮了解案件情况后，调整思路，从追踪面

包车行动轨迹上寻找突破口，当天下午便锁定了

嫌疑人及其车辆信息，随后找到了嫌疑人的落脚

点，于下午6时将嫌疑人成功抓捕，并在面包车内

查获了被盗白酒。

  徐勇亮还积极将办案经验总结落地。针对近

年来高发且令群众深受其害的电信诈骗案件，他

牵头制定了涵盖电诈案件办理全过程的12条措

施，建立了电诈案件日、周、月三级调度机制，从每

起案件的接警止付、资金流向、电子取证、倒查防

范等环节提出了具体要求，同时进一步整合资源

力量，形成“刑侦部门牵头、专业研判支撑、所队协

同作战”的新型打击模式。

  为了预防发案，徐勇亮和战友坚持线上和线

下同步做工作，网上发现群众可能被电信诈骗时，

及时给对方打电话或上门劝阻，并积极组织各类

宣传活动，向群众普及反电诈常识。

  今年上半年，寿光市电诈类刑事案件发案数、

损失数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71.6%和66.7%。骄人的

数据，离不开徐勇亮和战友们日复一日的辛勤工

作和贡献。

制图/高岳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宁公宣

  近日，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侦情指（反

诈）中心从一起案值不大、看似普通的电信诈

骗案件着手，顺藤摸瓜，发现并捣毁了一个以

培训开设网店、帮助运营、流量扶持为名实施

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涉案团伙成员450余人，

涉案资金流水高达1.4亿元。

  今年2月，南京溧水的李某在某平台上看

到“无门槛开店”的广告视频后萌生了开网店

的想法，在与客服联系后，对方以“辅导开设

网店”为由，让李某交纳498元学费。网店开设

后，对方又找到李某，说如果想要提升店铺流

量，实现快速盈利，还可购买公司“一对一”辅

导套餐，套餐分白银、黄金、钻石、皇冠等级

别，价格从4580元至12880元不等。购买套餐

后，会有金牌培训师对其进行教学。

  在客服的极力推荐下，李某购买了价值

12880元的皇冠套餐。在购买套餐后，李某发现

培训效果并不理想，直至手机收到相关软件有

风险的提示后才发觉被骗，遂报警。

  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案件，却引起了南京

市公安局侦情指中心民警的注意。“虽然涉案

金额不高，但该起案件作案形式新颖、手段隐

蔽，侦破难度大。”南京市公安局侦情指中心

民警邵正航告诉《法治日报》记者。

  根据李某提供的证据，民警对其支付信息

进行反查，并对涉案公司的网络端展开深度分

析，最终发现这一诈骗团伙的踪迹。经初查，民

警发现该团伙实行公司化运作，下辖4家分公

司，拥有数百个银行账户，涉案金额巨大，受害

人更是多达8000余名，分布在全国各地。

  民警对8000余名受害人进行抽样调查发

现，样本中的2000余名受害人里，只有李某一人

选择了报警。后期，民警在对多名受害者开展

问询时了解到，绝大多数受害人在缴纳培训费

后，并没有在实际运营中取得客服承诺的效

果，店铺也大多以退店、封店收场。

  “由于该公司作案手法隐蔽，多数受害者

认为自己只是被坑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

骗，直至我们与其联系后才得知事情真相。”

邵正航说。

  鉴于该案案情复杂、涉及金额大、受害人

分布广等特点，南京市公安局成立“4·24”电信

诈骗专案组，对该犯罪团伙展开深入调查。经

过连日作战，专案组基本掌握了该团伙的组

织架构、人员身份和犯罪证据等情况。

  5月12日上午10时30分，专案组进行集中

收网。800余名警力根据统一指令，在该团伙4

个公司、多个地点进行抓捕。 

  “该团伙最大的一个办公地点约有300余

名成员，他们的办公室分散在6楼至13楼，这给

我们的抓捕增添了不小的难度。”邵正航介

绍，抓捕行动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确保“人机

对应”，为了不惊动犯罪团伙，就连行动路线、

抓捕小组的队列顺序都得经过反复斟酌。在

周密的部署下，抓捕小组一举抓获以刘某某、

彭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成员共450余人，现场缴

获电脑、手机等作案工具千余台、话本及登记

册若干本。

  经查，2020年6月，刘某某伙同彭某成立公

司，为达到“割韭菜”的目的，彭某先后辗转进

入多家“同行”公司偷师学艺。在人员组成、岗

位设置以及工作内容上，均围绕“诈骗客户钱

财”这一目标进行设置。

  “从表面上看，该公司手续完备，组织架

构也很正规，下设推广部、销售部、教学部、运

营部等，每一个部门的职能都与诈骗环节一

一对应。”参与审讯工作的江北新区公安分局

刑警支队预审大队民警曾宇星告诉记者，该

团伙成员在行骗过程中，会向受害人展示成

功案例，并承诺受害人购买教学套餐后，可得

到金牌老师“一对一”指导，“天天爆单”，不少

受害人都选择了购买套餐。

  “但实际上，所谓的金牌教师只有初高中文

化，他们向受害人展示的成功案例也是伪造的。

该公司并不具备培训、运营的能力。”邵正航介

绍，该团伙为了规避打击，频繁更改公司名称、

与受害人签订制式合同等，这些都给案件侦办

带来困难。“但好在前期调查取证工作做得够扎

实，该案件的侦破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目前，该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批捕。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 本报通讯员 杜永清

  “这起申请监督案，以和解结案是最佳解

决方式，以后双方当事人不会再占用司法资

源了。”看着当事人高某在和解协议书上签

字，其委托代理人韩律师深有感触地说。至

此，一场纠结12年的跨省民事赔偿案画上了

圆满的句号。

  2010年4月14日，河南省新郑市居民高某

将一辆水泥罐车转让给河南省民权县居民王

某，双方签订协议书，明确自签订协议起此车

辆归王某拥有，以后出现所有问题归王某负

责。签订协议后，车辆即由高某交付给王某，

王某付清了车款，但双方未办理车辆过户

手续。

  当年5月22日，王某雇佣的司机陈某驾驶

水泥罐车，在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发生交通

事故，与闫某驾驶的助力车发生擦挂，导致

闫某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根据交警从车辆

信息查到的车主，闫某将原车主高某、司机

陈某起诉至陈仓区人民法院。2011年11月，法

院判决原车主高某赔偿闫某医疗费等款项

10.66万元。

  高某认为车辆已经转让了，出了交通事

故与自己没有关系，应该由新车主承担，所以

收到法院的传票没有参加庭审，收到判决书

也没有当回事，未在法定期限提出上诉。判决

生效后，陈仓区法院委托高某住所地的新郑

市人民法院代为执行。2019年10月，新郑市法

院执行高某款项11.06万元。

  高某赔偿后觉得冤屈，提出再审申请。一

审法院以再审申请超期为由裁定驳回其再审

申请。2021年4月，高某向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检

察院申诉申请监督。

  陈仓区检察院受理后，为了调查核实证

据，从法院调卷审查，发现一审案卷显示高

某代理人李某参加了庭审，而高某根本不认

识李某，也没有委托李某参加庭审。陈仓区

检察院根据高某的申请对李某提供的《授权

委托书》上的签名笔迹和指纹进行鉴定，发

现指印不是高某所留，签名笔迹也不是高某

所写，即李某冒充高某的诉讼代理人身份参

加庭审。

  之后，陈仓区检察院干警赴新车主王某

所在的民权县举行调查核实证据，同时向处

理事故的交警队了解当时的案发情况，并走

访慰问闫某，了解当年的案发情况。查明的案

件事实是新车主王某在事故发生后，为了不

麻烦原车主，安排自己的表弟李某冒充高某

委托代理人参加了诉讼。

  陈仓区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充分研究讨

论，认为该案时间跨度大，从案发至现在有12

年之久，依法调解和解来处理该案是最佳方

式。当事人双方也有和解的意愿，检察院协调

双方初步达成了和解方案，即王某支付给原

车主高某10万元。

  7月7日，陈仓区检察院举行检察听证会，

公开听证申诉人高某的交通肇事人身损害

追偿案。在公开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对两

名当事人进行了批评训诫，进行了普法宣

传，两人认同检察机关的意见，明确表示愿

意和解。

  “我确实认识到错了，之前法律意识模

糊，愿意承担责任。”王某在听证会上态度诚

恳。双方在公证员的见证下自愿签署了和解

协议书，王某通过银行转款当场履行完毕。

  “这场听证会是一场普法课，我在车辆转

让后没有及时过户，被诉后对法院又不理不

睬，有过错，纠结了这么多年，这样和解处理

问题我很满意，感谢检察官的辛苦工作。”原

车主高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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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捕时车被撞翻爬出来继续追凶
山东寿光刑警徐勇亮6年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千余人

鼓吹无门槛开网店“天天爆单”
南京警方捣毁一以网店培训为名实施诈骗团伙

纠结12年的跨省民事赔偿案和解
陕西陈仓检察和解处理交通肇事人身损害追偿案

  本报讯 记者黄辉  通讯员许永强

利用在校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法律意识不

强的特点，一些不法分子非法收集在校大学

生身份信息，注册网购平台店铺、企业支付账

户，然后层层加价倒卖给电诈犯罪团伙，从中

非法牟利。近日，江西南昌铁路警方侦破一起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捣毁“黑灰产”窝点

两处、抓获涉案嫌疑人27名。

  2021年7月，南昌铁路公安处民警在开展

数据分析研判时，获取了某电信诈骗网站支

付账号信息线索。经调查，账户所有人系多名

在校大学生，他们将本人和大量其他大学生

的身份信息、照片、支付宝账户倒卖给昵称为

“逐梦”的网友，从中赚取报酬。

  经进一步研判，南昌铁路警方很快确定“逐

梦”的真实身份为张某川，其自2020年以来，伙

同孙某锋、吴某洋、张某峰及谢某君等人一直从

事以买卖居民个人身份信息牟利的非法活动。

  经查，谢某君负责在大学生兼职群发布信

息，称提供个人身份信息、照片可以帮助注册

网购平台店铺，并得到300元至500元不等的报

酬。随后，谢某君将收集到的上述信息，以每份

500元至800元不等的价格倒卖给张某川等人，

张某川等人即利用信息注册了数量庞大的网

购平台店铺和企业支付账户，再以每个200元

至300元不等的价格转售给他人。最后，这些店

铺和企业支付账户绝大多数都流入电诈分子

的手中，被用以实施电信诈骗犯罪活动。

  在掌握大量证据后，南昌铁路警方于2021年11月至2022

年2月，连续辗转江西、湖南、湖北等3省5市，先后将27名涉

案人员抓获归案。经审查，该团伙非法收集在校大学生身

份信息450余条，注册网购平台店铺1100余家、企业支付账

户1100余个，层层加价倒卖给他人，非法获利50余万元。

  目前，南昌铁路警方对涉嫌买卖居民个人身份信息

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张某川等5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现已进入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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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潘从武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

州分院审结一起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件，7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1

年至1年不等，并处罚金20万元至2万元不等，没收非法所得。

  2020年1月，被告人黄某以非法牟利为目的，找到第三方公司研发“抱

团取暖”手机软件，新用户缴纳200元注册成为会员，会员再向下依次发展

新会员，满3人即可获得200元返利，以此类推。

  2020年1月至8月，被告人黄某通过成立社交媒体聊天群，发展被告人乌

某为会员，由乌某发展的下级会员总数达到20余万人次；乌某陆续发展马

某、哈某、米某、佐某等人成为下线，再依次向下发展新会员。截至2021年5

月，该“抱团取暖”手机软件注册会员达到31万余人，涉案金额635万余元。

  伊犁州察布查尔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黄某等7人有期徒刑11

年至1年不等，并处罚金20万元至2万元不等，没收非法所得。一审宣判

后，其中3名被告人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裁定维持原判。

“抱团取暖”实为传销套路

  本报讯 记者邢东伟 翟小功 通讯员代龙超

范耀文 近日，海南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在“护岸-

2022”专项行动中，成功打掉两个走私境外肉类产品犯罪

团伙，斩断两条从境外到海南再转销内地多个省份的走

私通道，现场查扣走私牛百叶120包约3.18吨，扣押车辆14

辆及其他作案工具一批。

  今年5月初，海南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第七支队收

到一条线索，有犯罪团伙以海南省西部部分市县为中转

地，再向内地转销走私的境外肉类产品。海南省公安厅海

岸警察总队迅速成立专案组开展侦办工作，发现儋州市

沿海偏僻岸线近期有外地牌照车辆频繁出没，情况可疑。

  专案组通过近1个月摸排核实，得知5月24日将有走私

货物在儋州市峨蔓镇、光村镇一带海岸线登陆，但下货地

点无法确定。5月25日凌晨，专案组最终锁定目标，并立即

出动100余名民警，将正在卸装、运输走私牛百叶的林某、

覃某及其团伙成员抓获。通过深挖扩线，专案组还在广西

南宁、北海和四川广汉等地将覃某团伙其他成员抓获。

  经查，两个团伙对应不同上家，各自作案，作案方式

是利用快艇将境外牛百叶走私到海南省，更换包装后再

运往内地省份分销。其中，林某团伙在海南省系首次作案

就被捣毁。

  据办案民警介绍，走私的各类冻肉被称为“水漂货”，

没有办理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卫生证书和进行除害处理，

不仅存在食品安全隐患，而且会对国内市场秩序造成影

响。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海南海岸警方斩断跨境走私通道


